
武汉大学电子信息学院本科生学术导师实施办法

为进一步完善本科生的人才培养机制，发挥教师在学生培养中的主导作用，

有效提升本科生的科研能力和学业水平，进一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结合我院实

际，学院决定从大二年级本科生开始实行本科生学术导师制，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一、学术导师条件

1. 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热爱学生，为人师表，工作认真，治学严谨，有强

烈的责任心。

2. 熟悉本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和培养方案，各教学环节之间的相互关系及

全部培养过程，了解相关专业的培养方案。

3. 愿意为本科生培养进行学术指导，具有研究生导师资格且承担科研课题

的专任教师。

二、学术导师职责

1. 学术导师的职责是以培养学院优秀本科生的创新意识、科研能力和学术

水平为主要目标，重点是指导本科生从低年级开始积极参与教师的科研

课题或教学研究课题的研究或辅助性工作；

2. 指导学生的专业学习，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学习目的和严谨的学风，掌

握科学的学习方法，提高科学研究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激发科学研究

的兴趣。

3. 向学生介绍专业的发展、科研学术等问题并适时安排其所指导的本科生

参加导师所举办的各类研究生学术活动。

4. 指导本科生积极参与科研活动和科技论文写作，在学生发表高水平论文

或申请专利方面提供有针对性的指导和帮助。

三、学术导师的遴选、聘任与待遇

1．学术导师填写《电子信息学院学术导师信息表》交各系（中心）审核，

学院确定聘任。

2．学院每学期至少召开一次学术导师工作会，布置、协调、检查、总结与

考核导师的有关工作。

3．根据学校政策和学院财力情况酌情给予补贴。



4．对学术导师取得显著成绩的，学院在评优评先时，同等条件下，予以优

先考虑。

5．学术导师指导学生发表论文或授权的专利，根据学院科研奖励办法，予

以奖励。

6．学术导师所指导的学生获得院内研究生推免资格或考取本院研究生后，

学术导师可优先选择其成为自己所带研究生。

7．学术导师有责任和义务定期对所指导学生进行考核，方式与方法由老师

自定，若学生连续两次考核不合格，导师有权取消其被指导资格。

四、学生的权利和义务

1. 学生应当参与其学术导师的科研课题，经常、主动地与其学术导师保持

联系，虚心求教，认真完成学术导师交付的任务。

2. 学生应尊重学术导师，遵守实验室纪律，服从学术导师的科研工作指导

与安排，尊重科学、学会学习、学会写作、学会研究。

3. 学生有参加学术导师所指导的各类研究生学术活动的权利和义务。

五、实施本科生学术导师的工作流程

1. 本科生进入大学二年级第一学期后，上一学年综合测评成绩优异的学生

可以申请选择学术指导教师，申请时一名学生最多可选 3名学术导师，

但最终一名学生只能成为一名学术导师的指导对象。

2. 学术导师从所有申请学生中选择指导对象，原则上一位学术导师每届指

导本科生不超过 5名，学院鼓励课题组集体指导学生小组（如三位老师

指导三名学生或一位老师指导一个团队，但只能是团队中一名学生的学

术导师）。

3. 学术导师确定后，从第二学年第一学期开始，学术导师开始给学生介绍

研究课题、布置研究任务并进行学业指导，学生具备一定科研能力后，

学术导师开始指导学生开展大学生课外科技活动和参加各类学科竞赛及

导师的科研工作。

六、本方法的解释权归武汉大学电子信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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